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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巿區更新的成就與挑戰香港巿區更新的成就與挑戰香港巿區更新的成就與挑戰香港巿區更新的成就與挑戰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1. 於 2001 年 11 月訂立的《巿區重建策略》說明了巿區更新的原則、目標、

巿區重建局的角色、收地過程、項目處理的程序(包括社會影響評估、財務

安排、參數和指引)。政府將《巿區重建策略》交給巿區重建局，予以執行。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2. 這項研究的目的是就香港在巿區更新的過往經驗，作出分析和整理。  

 

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3. 雖然就何謂巿區更新有不同的看法與角法，要就自巿區重建局成立以來，

香港巿區更新的成就及挑戰作出點算，最恰當的尺度及分析架構便應是《巿

區重建策略》中所列的規定與條項。  

 

4. 下表列出《巿區重建策略》的相關規定及條項及可能的研究方法。就巿區

重建局自成立以來的工作，除了可作整體的點算外，由於有關文件十分之

多，我們可以選取數個具代表性項目，進行較為仔細的分析。  

 

段落段落段落段落 《巿區重建策略》的規定與條項《巿區重建策略》的規定與條項《巿區重建策略》的規定與條項《巿區重建策略》的規定與條項 可能的研究方法可能的研究方法可能的研究方法可能的研究方法 

5 市區重建的主要目標  

(a) 重整及重新規劃指定的重建目標

區； 

與目標區有關的規劃及研究

文獻研究  

(b) 設計更有效和更環保的地區性交通

及道路網絡； 

有關交通影響評估的文獻研

究。訪問運輸署有關官員。 



(c) 確保土地用途能互相配合並配合社

會發展； 

就土地用途改變的文獻研究。 

(d) 將破舊失修的樓宇重建為符合現代

標準而又設計環保的新式樓宇； 

1) 破舊失修：就重建涉及的樓

宇的狀況進行文獻研究(包

括評估程序、評評資料及屋

宇署紀錄)  

2) 我們可以假設重建後屋宇

已符合「現代標準」的規

定。 

3) 「設計環保」：文獻研究 

(e) 推動市區的可持續發展； 文獻研究及點算過往工作. 

(f) 推動復修重建目標區內有需要維修

的樓宇； 

文獻研究及點算過往工作與

成果及訪問持份者 

(g) 保存具歷史、文化和建築學價值的

樓宇、地點及構築物； 

文獻研究及在有需要時訪問

持份者 

(h) 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保存地方特

色； 

文獻研究以分折地方特式的

保存/轉變 

(i) 保存區內居民的社區網絡； 文獻研究及運用追縱研究的

初步研究結果 

(j) 為有特別需要的受影響人士（例如

長者和弱能人士）提供特別設計的

房屋； 

文獻研究  

(k) 提供更多休憩用地和社區及福利設

施；及 

(與(c)相同) 

(l) 以具吸引力的園林景觀和城市設

計，美化市容。 

文獻研究(包括一些重建及活

化項目)及訪問持份者 

6 政府計劃透過 20 年的市區重建計

劃，達到下列目標 

 

(a) 重建大約 2000 幢破舊失修的樓宇； 文獻研究 



(b) 改善殘破舊區內超逾67公頃土地的

環境； 

(c) 安置大約 27000 個受影響租戶； 

(d) 提供大約 6 萬平方米的休憩用地； 

(e) 提供約 9 萬平方米樓面面積用作社

區及福利設施；及 

(f) 提供 7 所新校舍。 

 

8 市建局肩負在20年內推行市區重建

計劃的使命，當中包括 200 個新項

目和25個土地發展公司（土發公司）

尚未完成的項目，目標是要在這段

時期內控制市區老化的問題。 

文獻研究 

10 加強問責制與透明度  

 � 市建局應向董事會各董事發出

申報利益的指引。 

� 董事會應考慮在切實可行的範

圍內，公開其會議。 

� 市建局亦應成立一個獨立的帳

目稽核小組。 

文獻研究 

13 決定個別重建項目的優先次序  

(a)  建議重建項目範圍是否殘破失修，

急須重建； 

(b)  有關樓宇是否缺乏基本衛生設施，

或是否有火警的潛在危險； 

(c)  在建議重建項目範圍內，居民的居

住情況是否令人滿意； 

(d)  能否透過重新規劃和重整建議項目

範圍，使區內環境得到改善； 

(e)  重建工作能否改善建議重建項目範

圍內的土地運用；以及 

文獻研究(這些因素是否被受

考慮的證據，及有關因素的數

據) 



(f)  建議重建項目範圍內的樓宇是否可

以復修。 

 

15 修葺費用發還計劃 文獻研究(包括各監管部門規

定的工程包括屋宇署（根據建

築物條例（第 123 條））要求

進行的樓宇維修或修葺工

程、消防處（根據消防安全（商

業處所）條例（第 502 條））

要求進行的消防裝置或設備

安裝或改善工程，以及機電工

程署（根據升降機及自動梯

（安全）條例（第 327 條））

要求進行的升降機工程或自

動梯工程。 

16 保存文物古蹟應包括  

(a)  保存和重修具歷史、文化和建築學

價值的樓宇、地點及構築物；及 

(b)  保留有關社區的原有地方色彩和不

同地區的歷史特色。 

文獻研究及專家訪問 

17 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獲保存的歷

史建築物應用作適當的社區、公共

或其他有益用途. 

文獻研究 

18 � 市建局應考慮在董事會之下設

立一個諮詢委員會，就保存文物

古蹟的工作提供意見。 

� 市建局亦應確保與文化委員

會、古物諮詢委員會、民政事務

局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等相關

部門保持密切聯繫，以便統籌有

關工作。 

文獻研究 

21 儘管市建局可根據《市區重建局條

例》，為進行重建而申請收地，但
文獻研究 



在向規劃地政局局長提出申請前，

市建局應考慮以協議方式收購所需

土地。 

26 市建局應在 9 個重建目標區內，分

別設立一個分區諮詢委員會，就市

區重建項目向市建局提供意見和協

助。成員應包括業主、租戶、區議

會議員，以及其他關注區內市區重

建的非政府機構代表。 

文獻研究 

27 發展項目及發展計劃的公眾諮詢工

作 
文獻研究 

28-31 社會影響評估(SIA) 文獻研究(包括相關 SIA 報告

及有關跟進) 

32 成立社會服務隊 文獻研究及香港大學研究隊

與社會服務隊的工作坊報告 

 

5. 在香港，很多人都認為社會的期望及要求不斷在改變中，而亦形成對巿區

重建局的工作不少的挑戰。相關的社會期望及要求的轉變，亦屬今次研究

的範圍。  

 

6. 這個研究採用類似探討亞洲六個城巿的巿區更新經驗的研究方法，在過往

巿區重建局的工作中選取數個巿區更新的項目，作深入探討： 

� 重建項目： H15 (利東街項目)，K7 (觀塘)，K2 (以土地發展公司與市

區重建局方法的分別為焦點) 

� 復修：中星樓(第一個復修項目)、大角咀組群、「樓宇復修物料資助計

劃」、及「樓宇復修貸款計劃」 

� 文物保育：茂蘿街/巴路士街項目 

� 舊區活化：大角咀街道改善計劃 

 

7. 雖然這項建議的研究將焦點放在現時的《巿區重建策略》及巿區重建局的

工作，若要有一個較為完整的巿區更新檢視，亦需就私人巿場的巿區重建

作一個概括的點算。  

 

8. 這項研究將不會包括房屋委員會及房屋協會的有關巿區更新工作。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9. 這項研究大部分的工作，主要是透過文獻的資料分析。大部份的文獻都將

會由巿區重建局提供，但不包括機密資料。待上述所選巿區更新項目個案

獲得確定後，所需的文件將會列出，包括提交給城巿規劃委員會、區議會、

及巿區重建局各分區諮詢委員會、一系列的文件。 

 

10. 這項研究亦需向屋宇署、地政總署、運輸署、消防處、及機電工程署索取

有關上述相關的資料。 

 

11. 就巿區重建局及其他團體於過往八年所曾進行的研究，進行一項次層分析

(secondary analysis)，以掌握社會人士對巿區更新項目的意見，尤其是鄰近

巿區重建項目的居民及商舖營運者。巿區重建局過往在多個目標地區(包括

灣仔、上環、深水埗及觀塘)曾進行調查研究，其他組織如區議會和社區組

織亦在過去數年就巿區更新進行了不少的研究，所以我們可以進行一個文

獻研究及次層分析(secondary analysis)，以盡量利用現有的資料。 

 

12. 除上述方法，是項研究在有需要時，亦會進行訪問及聚焦小組以搜集不同

持分者(包括受影響居民、商舖營運者、專業團體、社區及關注團體、巿區

重建局職員及政府官員等等)的意見和經驗。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3. 這項研究可於 2009 年 8 月開展，並可以在大約五個月內完成。 

 

 

 

羅致光，副教授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2009 年 7 月 21 日（《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委員會 2009 年 7 月 21 日會議後修訂） 


